

2023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

单位名称：昌宁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2024年3月13日
	单位名称
	 昌宁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

	基本支出总额
	对照决算报表
	项目支出总额
	对照决算报表

	预算执行情况（万元）
（20分）
	
	预算数（A）
	执行数（B）
	执行率（B/A）
	得分
（20分*执行率）

	
	部门整体支出总额
	411.34
	411.34
	100
	20

	年度绩效指标（80分）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年初目标值（A）
	实际完成值（B）
	得分

	
	产出指标（60分）
	数量指标（40分）
	党建工作
	全面完成
	全面完成
	10

	
	
	
	基本业务工作指标
	全面完成
	全面完成
	10

	
	
	
	综合改革任务
	全面完成
	全面完成
	4

	
	
	
	农民合作社建设
	全面完成
	全面完成
	4

	
	
	
	产业帮扶工作
	全面完成
	全面完成
	4

	
	
	
	挂包帮扶工作
	全面完成
	全面完成
	4

	
	
	
	化肥等农用物资供应
	全面完成
	全面完成
	4

	
	
	成本指标（20分）
	按预算计划，厉行节约，做到收支平衡。
	全面完成
	全面完成
	20

	
	效益指标（10分）
	经济效益指标（5分）
	对全县供销社系统资产进行管理，确保社有资产保值增值
	全面完成
	全面完成
	5

	
	
	社会效益指标（5分）
	对全县农民专业合作社业务指导
	全面完成
	全面完成
	5

	
	满意度指标（10分）
	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（5分）
	农民专业合作社业务指导服务满意度调查
	95
	96
	5

	总分（100分）
	[bookmark: _GoBack]100
	自评等级
	优秀

	偏差大或
目标未完成
原因分析
	绩效考核意识有待进一步加强，内部绩效管理制度还不够完善，评价体系有待进一步健全。预算编制工作不够细化，导致预算调整率过大。


	改进措施及
结果应用方案
	1、严格控制经费使用，做到有预算不超支，无预算不开支。
2、加强财政供养人员编制控制。
3、加强专项资金监督管理。



备注：
1.预算执行情况口径：预算数为调整后财政资金总额（包括上年结余结转），执行数为资金使用单位财政资金实际支出数。
2.定量指标完成数汇总原则：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，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。定量指标计分原则：正向指标（即目标值为≥X,得分=权重*B/A），反向指标（即目标值为≤X，得分=权重*A/B），得分不得突破权重总额。定量指标先汇总完成数，再计算得分。
3.定性指标计分原则：达成预期指标、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、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，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100-80%（含80%）、80-50%（含50%）、50-0%合理确定分值。汇总时，以资金额度为权重，对分值进行加权平均计算。
4.基于经济性和必要性等因素考虑，满意度指标暂可不作为必评指标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